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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安全維護宣導 

機關安全維護案例剖析 

檢視當前各機關（構）安全防護工作上所發生之危安案例，雖案情態樣、災

害程度各有所不同，但追本溯源分析、比較，總是發現有共通之性，謹歸納

並分述如後： 

一、安全防護規劃不當，致產生防護漏洞： 

科技設備的裝置，雖能彌補人力之不足，若事前未能周延策畫，考量其

必要性、效益性，徒有良好的設備，亦無法發揮其功能，反而喪失預防

救災的先機，如： 

(一) 某銀行金庫發生竊案，保全系統於案發當時雖正常發出警報，惟金庫

裝設之「密碼定時鎖」必須在設定時間輸入密碼，始得進入金庫捉竊

賊，為此延誤保全人員處理時效，而使竊賊縱容逃逸。 

(二) 某國營公司機房，誤將火災受信總機設置於無人值勤之隔間內，某晚

機房空調室發生電氣火災，雖經由偵煙式火警感應器迅速偵得，並發

出警報，且火災受信機亦明顯標示火災發生的地點，惟因距離值勤人

員處所甚遠，以致延誤救火時機。 

二、安全防護檢查疏漏，致延誤救援時機： 

定期安全督導檢查，為先期發掘潛存影響安全因素，防患於未然的重要

手段，以下二則案例，一為緊急求援連絡專線警鈴；一為緊急災害逃生



緩降機，由於平日疏於檢查與保養，在緊急狀況時，非但無法發揮預期

救援功能，反而成為救災的絆腳石： 

(一) 某國營機構架設通往管區警察局之專線警鈴，因未定期實施測試，某

日，該機構適值發生竊案，警衛人員在按下專線警鈴時，卻發覺未有

反應，經改以電話連絡，又發現電線已被切斷，而延誤救援時效。 

(二) 某消防機構人員，某日受邀做「火災逃生防護演練」，在實施以「逃生

緩降機」自高樓逃離火場演練時，不幸發生緩降機纜繩斷裂情事，肇

致該名消防隊員墜落重傷之意外。 

三、安全防護觀念薄弱，致釀成意外災害： 

諸多安全事件的發生，均因當事者未能確實遵守安全規定，或因一時疏

於防範，而造成難以彌補的後果，諸如： 

(一) 某安養機構殘癱病患深夜在床上吸菸，不慎引燃棉被，釀成火災，雖

該機構值勤人員緊急疏散殘癱病患並將火勢撲滅，但已造成一死一傷

的慘劇。 

(二) 某醫院宿舍僱用保全之守衛，未能確實遵守安全規定，擅在木造崗亭

以電壼燒開水，致引發電線走火而釀成火警，雖即時撲滅，已造成損

害。 

四、安全防護警覺不夠，致引發安全事件： 

漫不經心，對安全規定認知產生錯覺或忽略等行為，而釀成安全傷害事

件及財物的失竊，不僅個人遭受傷害，亦使單位蒙受損失，故惟有提高



員工的安全警覺，貫徹執行相關工作之安全規定，始能防止意外災害的

發生，或使損害降至最低，譬如：某辦公大樓職員遺失該樓門禁刷卡卡

片、按鍵密碼鎖密碼及辦公室鑰匙一串，事後並不在意，亦未向大樓管

理單位報失，亦未迅速變更密碼及更換辦公室門鎖，致於某日上班時發

覺，辦公室門被打開，保險櫃內所存放之現款遭竊，後悔為時已晚。 

◎安全維護應有的作為： 

   一、做好安全狀況判斷 

   二、持續辦理教育宣導 

   三、加強預防應變演練 

   四、強化安全值勤功能 

   五、確實執行安全檢查 

資料來源：台中市政府水利局政風室 

 



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紙本個資文件防護 

因應紙本個資文件防護需求，機關應從管理面出發，並搭配技術面輔助

管控，像是在列印設備上早已提供諸多功能協助管控，包括身分驗證、權限

控管、機密列印與紀錄備存等功能，妥善利用這些功能，便能強化列印設備

與紙本文件的個資防護，減少紙本文件帶來的個資風險。 

★紙本文件輸出缺乏有效管控 

舉例來說，列印時，一旦有個資內容的文件印出後被他人誤取，或無人領

取，就是紙本個資在列印時造成的風險缺口。傳真也是紙本個資防護不能

忽略的管道，像是傳真文件印出被人拿取，下班時間後輸出 的傳真文件

沒人控管，也會造成同樣的問題。 

從個資文件的產生、傳遞、利用，直到最後的銷毀與保存，都應制定好各

人員的授權與責任，同時建置機密文件的分類、分級制度，並檢視現有作

業流程。而員工的個資防護教育訓練也是持續不斷要做的事，讓員工不論

是在業務流程中，或是工作習慣上，都應該有良好的個資防護觀念。 

★列印工作若委外，交付企業仍有個資責任 

除了自己內部列印的管控，有些機關也會將文件列印工作委外處理。但委

外並不代表機關不用負責，依據個資法第 4 條規定，「受公務機關或非公

務機關委託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者，於本法適用範圍內，視同委託



機關。」因此，機關在交付個資文件委外作業時，需要謹慎評估，並針對

有關個人資料處理的業務，建立評估的標準，以便篩選出適合的配合廠商。 

★紙本資料輸出後，形成管理大漏洞 

過去許多列印、傳真、掃描的使用習慣，其實都是紙本個資文件管控的大

漏洞，管理者應立即檢視這些問題所帶來的個資風險。 

• 漏洞 1 列印文件擱置在設備上，遭誤取或窺視。 

• 漏洞 2 個資文件傳真進來後，在傳真設備上無人領取。 

• 漏洞 3 傳真個資文件時，不小心傳送到錯誤對象。 

• 漏洞 4 掃描歸檔結果輕易被他人存取。 

★列印前的控管做法：個資文件印出前，應先做好列印行為權限管控不論是

從列印設備開始管控，或是針對檔案限制使用者的列印權限，均可減少

紙本機密、個資文件的管控。 

資料來源：台中市政府水利局政風室 



消費者保護宣導 



廉政案例宣導 

塗改所有權，牟取補償費 

【故事簡述】 

愛財哥是地政事務所的股長，他名下有一塊土地被納入都市計畫範圍

內，但這塊地跟計畫道路間，還隔著鄰居阿力的地，愛財哥需合併阿力的

地，才可以沿計劃道路使用。愛財哥動了歪念，將阿力的土地登記簿上所

有權人塗銷，更改為「國有」，打算日後藉機取得這筆土地所有權，就可

以作其他使用。 

幾年後，阿力土地旁的地被多金妹買走，打算興建店舖，不知情的多

金妹看中了這筆「國有地」，請愛財哥代辦申請與國有地合併使用，以及

後續向國有財產局購地事宜；愛財哥此時已陞任地政事務所主任，運用職

務上的機會，順利將該筆土地移轉登記給多金妹後，再由多金妹申請分割，

將其中一筆地號移轉登記給愛財哥。這塊土地，如以徵收補償地價每平方

公尺新臺幣（下同）1 萬 1,200 元計算，愛財哥及多金妹分別獲得 19 萬 400 

元及 69 萬 4,400 元的不法利益。 

某日，地政事務所發現阿力名下土地新舊謄本記載面積不一，且經分

割輾轉易手，發文函請地政處指導如何釐清與更正。這時候，愛財哥又已

陞任縣政府地政處專員，為免事跡敗露，他找上掌管土地登記簿的同仁，

將土地所有權人變更回阿力，並變造當年移轉所有權給多金妹的相關文書

日期，讓那批文件因逾保存年限而被銷毀，藉此掩飾犯行。 



愛財哥明知該土地為阿力所有，竟然將土地變造為國有，並移轉到多

金妹，讓自己與多金妹獲得不法利益。因愛財哥年歲已高、多病纏身，法

院依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之圖利罪，以及刑法變造公文書等

罪名，判處愛財哥有期徒刑 9 個月，褫奪公權 1 年，緩刑 4 年，圖利所得

財物 88 萬 4,800 元，應追繳發還被害人阿力之繼承人，並須向公庫支付

30 萬元。 

【溫馨叮嚀】 

公務員對於職務上製作或掌管公文書，應確保公文書登載內容的正確性，

且不得為獲取自己或他人的不法利益，進而從事虛偽造假的行為。 

愛財哥身為地政主管人員，利用主管土地登記業務接觸土地登記簿的機

會，以變造、偽造公文書的方式，將民眾所有的土地變更為國有，再伺機移

轉登記為多金妹及自己所有。愛財哥為掩飾犯罪行為，又與同仁共同竄改土



地登記簿，因公務員所從事公務行政的行為，均會留下文書流程及書面紀錄，

終究難逃法律制裁，除讓自己面臨官司纏訟外，不法所得亦須返還被害人，

同仁應引以為鑑，勿因一時貪念得不償失。 

【參考法規】 

 建築法第 48 條： 

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應指定已經公告道路之境界線

為建築線。但都市細部計畫規定須退縮建築時，從其規定。 

前項以外之現有巷道，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認有必

要時得另定建築線；其辦法於建築管理規則中定之。 

 國有財產法第 49 條： 

非公用財產類之不動產，其已有租賃關係者，得讓售與直接使用人。 

前項得予讓售之不動產範圍，由行政院另定之。 

非公用財產類之不動產，其經地方政府認定應與鄰接土地合併建築使用

者，得讓售與有合併使用必要之鄰地所有權人。 

第 1 項及第 3 項讓售，由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辦理之。 

 刑法第 211 條： 

偽造、變造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

有期徒刑。 

 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條文同前。 



防詐騙宣導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製作「假投資詐騙實例說明」宣導影片， 

網址：https://reurl.cc/2zjbNO 

 

法務部廉政署檢舉管道  

為有效打擊貪瀆不法，法務部廉政署提供「多元管道受理民眾陳情檢舉」。 

一、 「現場檢舉」 

廉政署北、中、南部地區調查組均設有專人負責受理現場檢舉事項，時

間為上班日08：30-12：30及13：30-17：30。 

二、 「電話檢舉」 

設置0800受理陳情檢舉免付費專線 

電話「0800-286-586」 

     (0800-你爆料-我爆料)。 

上班日08：30-12：30、13：30-21：30 

週休二日及國定假日08：30-12：30、13：30-17：30 

三、 「書面檢舉」：郵政信箱「100006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 

四、 「傳真檢舉」：傳真專線「02-23811234」。 

五、 「網頁填報」：開啟廉政署網站首頁「檢舉和申請專區」-「我要檢舉

」。 


